全国优秀企业家候选人推荐表填报说明
申报2009年全国优秀企业家需填报推荐表，其主要栏目填报说明如下：

一、何时任职栏：指候选人在本企业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起始时间。

二、企业性质栏：国有独资，国有控股（有限责任或股份有限），私人独资，私人控股（有限责任或股份有限），港澳台独资，外商独资，港澳台投资、外商投资（有限责任或股份有限）。

三、所属行业按国家统计局规定的行业分类填写。

四、主要指标栏：总资产、所有者权益、营业收入、利润总额均以万元计，集团公司的主要指标按合并会计报表后的数据填报。

五、“基期”是指候选人自担任本企业负责人的年份。

六、指标确认：由候选人所在单位主管财务负责人签字。

七、所有填报栏目一定要填全，否则不能通过初审。资料要仔细核对，保证内容的准确性，并签字、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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